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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終止

北京前門地產項目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

相同涵義。

由於收回及轉讓皇城會所之股權（「轉讓」）為終止地產項目之一部分，收回及轉讓

之代價將由訂約各方釐定，而集團與收回及轉讓之相關訂約方將不會實際交換任

何代價。

根據最近期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，估計於完成終止租賃協議時，租賃土地預付租

賃款項之賬面值與已退還按金之差額預期約為17,490,000港元，有關差額將入賬為

終止租賃協議之收益。於完成轉讓合營公司 30%股權時，預期不會錄得任何損

益。於完成轉讓皇城會所 10%股權（已入賬為可供出售投資）時，儘管於轉讓前確

認減值虧損約12,346,000港元，然而預期於轉讓時不會錄得任何損益。

終止協議、收回協議及轉讓協議之條款乃由本集團與相關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

定，並參考（其中包括）(i)終止協議項下已退還按金金額； (ii)本集團進行地產項目

將投放之額外資源；及 (iii)財務影響，故此董事認為終止協議、收回協議及轉讓

協議之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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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王文霞女士（副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任前先

生；非執行董事段傳良先生（主席）及周鯤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博曉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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